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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的醫療快速進展，對於病人的

權益日益重視，雖然法規也日趨成熟，但

礙於台灣傳統社會對於死亡的避諱，民眾

傾向不在長輩在世時談生死，常常等到長

輩病重時，家人們才在醫療人員的要求下

開始討論要給自己的親人什麼方向的治

療，要積極使用維生系統延長生命，或是

給病人安詳的離開人世。台灣的醫療人員

也常常忽略病人行使醫療自主的權力，而

改讓家屬做醫療決定。第一線接觸病人的

基層醫師為病人最信賴的醫療人員，藉由

基層醫師將預立醫囑的概念傳達給病人，

提升病人行使醫療自主權的比例，更使病

人臨終照護的品質更加完善。

國內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Do not 
Resuscitation, DNR) 制度

我國安寧緩和條例於民國八十九年

公布施行，目的在使末期病人減輕或免除

生理、心理及靈性痛苦，施予緩解性、支

持性之醫療照護，以增進其生活品質。針

對『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do 

not resuscitate, DNR) 也有明文規定施行

辦法，落實保障病人的自主權，並且加強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而其他國家，

在一篇針對安寧緩和療護施行狀況的研究

指出，在所研究的230個國家中，有58%

的國家有一個以上的安寧緩和療護系統可

供選擇。經濟發展愈好的國家愈有完善的

安寧緩和政策，並且愈有針對小孩健全的

安寧療護[1]。

隨著我國醫療的進步，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也經過多次增修，更能保障病人的

權益，各級醫療院所也提供完善的安寧緩

和資訊，並且提供『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

維生醫療』的意願書及同意書供病患及家

屬選擇。意願書由本人簽署，可註記於健

保卡上；同意書由最近親屬簽署，最近家

屬的順位依序為：一、配偶。二、成年子

女、孫子女。三、父母。四、兄弟姐妹。

五、祖父母。六、曾祖父母、曾孫子女或

三親等旁系血親。七、一親等直系姻親。

各級醫院也增設安寧緩和醫療團隊，提供

臨終病患有品質的照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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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醫 業

327家 庭 醫 學 與 基 層 醫 療   第三十卷  第十一期

民眾對DNR的認知

台灣民眾對於『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的認知，通常在家人有需求

時才開始討論到這個議題，並且常常是很

緊急的狀況下醫療人員告知家屬要做出決

定時，家人才開始討論選擇救到底或是不

急救，所以民眾常把DNR解讀為『要不
要救』，這樣的認知常常誤導家屬，並且

做出不符合他們預期結果的決定，而且值

得關注的是，在這種狀況下，做出決定的

常常是病患的家屬，而非病病患本人，這

樣對於病人的『自主權』並沒有得到落

實。2007年的一篇研究指出，在117位簽
屬DNR的病患中，有21位(17.9%)病患自
己簽屬意願書，有96位(82.1%)病患由家
屬代簽署同意書，病患常常沒有參與討

論並決定自己的治療方針，原因可能包

括(1)議題被提出時病人已經病重或者已
經神智不清了，沒有能力討論。(2)對於
『安寧』這個詞彙的禁忌。(3)家屬拒絕
讓病人知情 [2]。不論何種原因，對於病患

的自主權都是種傷害，病人沒辦法自己做

出決定，而由家屬決定生死似乎成為一種

常態。另一篇在2013年的研究也指出，在
納入研究的829名癌末病人中，有99.8%
的病人有簽屬DNR，其中病人自己簽屬
意願書的有22.6%，家屬簽同意書的有
77.2%，因台灣的風俗民情，避談死亡似
乎為造成如此結果的主因 [3]。由以上研究

得知，多數台灣民眾未能在臨終之前自主

決定自己的治療方向。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病患及家

屬對於D N R的理解，他們常會誤解為
『要不要救』，其實DNR的涵義並不是
不治療病人，而是讓疾病末期病人免於

急救的苦痛，不是一般家屬認知的『要

不要放棄治療』。

在面臨親人生死交關時，常常很

難下決定，醫療人員常會聽到『醫生你

覺得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這種回答，這

些現象都指向一個最根本的原因：病人

及家屬太晚開始討論臨終議題，就因為

太晚提出此議題，導致病人本身因病況

而不適合參與討論，傷害了病人的自主

權，也使的病人沒辦法及早受到臨終時

應有尊嚴的安寧照護。因此，預立醫囑

的觀念就更顯得重要。

醫療人員對DNR的認知

醫療逐漸由醫療父權的時期轉變成

以病人為中心，這時醫療人員更須將醫

療知識完整傳達給病人，並且輔助病人

做出符合預期的醫療決策，但台灣醫療

的工作壓力常使得醫療人員過度忙碌，

無法有效及完整傳達『不施行心肺復甦

術或維生醫療』的含義及實行作法。因

此病患或家屬常常在很匆忙狀態下簽屬

DNR，所以常常在無法完整理解的狀態
下完成簽屬，DNR填寫完整率低落便是
一種證明，在護理雜誌一篇增進癌末病

患『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填

寫完整率的專案，利用(1)制訂填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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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2)簡化並整合DNR版本、(3)針
對醫護人員舉辦相關教育訓練及(4)定期
稽核。結果癌末病人DNR填寫完整率由
33.9%提升至90%。此專案有效提升DNR
填寫完整率，保障了病人善終之權益，

並提升癌末照護品質及滿意度[4]。由此可

知，經由醫療人員的詳細解說有助於病患

及家屬對於醫療行為的認知，也因此醫療

人員是推廣預立醫囑重要的角色。

除了過度忙碌的醫療環境無法使醫

療人員將DNR完整概念傳達給病人，台
灣臨床的醫療人員還面臨了一個容易被忽

視的問題，就是醫療人員容易忽視或者

較不在意已簽屬DNR病人的抱怨。臨床
上一位醫師或護理人員照顧的病人數過

多，當面臨過多事件同時發生時，醫療人

員會傾向先處理沒有DNR病人的抱怨，
容易延遲該病人的問題，對於此病人生命

徵象變化的容忍度也較高，這種現象容易

在一般病房出現，而在安寧病房情況會好

一些，因為安寧病房臨床照護者比較有經

驗，且對於安寧照顧的品質較有概念。其

實簽屬DNR的病人有臨床抱怨，常常是
他們面臨臨終時的身體不適，醫療人員應

更注意並且幫助病人緩和症狀，如此才可

提升病人的臨終照護品質。

綜合以上，在醫療人員對於疾病末

期病人面臨三個問題：第一不夠完整傳達

DNR的含義及實行作法，第二容易忽視
或者較不在意已簽屬DNR病人的抱怨，
第三預立醫囑的概念不夠普及，這都是需

要改善的。

如何在醫病之間取得醫療共識

要取得醫療共識必先要有良好的溝

通，良好溝通的基礎奠定於醫病雙方都肯

正視所面臨到的問題，並付出時間精力來

了解可行的治療方向，有兩項需致力達成

的工作，第一：請有權、有意願參與病患

醫療決策的家屬需約好時間，一同聽取醫

師臨床上的分析，如果藉由轉達(電話聯

絡)並不是一項良好的溝通方式，也容易

造成誤解和落差。第二：及早告知病情給

病患本人知道，讓病患能行使自主權，使

病患參與自己治療方向的討論。

針對第一點，醫生告知病情可以依

照SPIKES步驟，(1)set t ing：建立一個

適合的情境。提供一個保護病人隱私而

舒適的場所，不受時間上的干擾，與病

人面對面平坐。依病人的意願，邀請其

他重要相關親友到場。有助於建立良好

的醫病關係。(2)patient's perception：探

詢病人對自己病情的了解。(3)patient 's 

invitation：引導病人來詢問有關病情的細

節。(4)knowledge：提供知識與資訊給病

人。提供資訊時，最好依漸進式分段給，

並要不斷試探病人是否消化了他所得到

的資訊，避免用醫學上的專業用辭。(5)

empathize：要能了解病人情緒的變化，

進而表示同理。(6)summary：將所有的

資訊綜合，做一個摘要，並且經由與病人

及家屬溝通，去達成一個治療或追蹤的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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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第二點，及早告知病情給病患

本人知道，因為台灣社會普遍對於『死

亡』還是相當禁忌，當病人得了不治之

症，家屬常常要求醫護對病人隱瞞病情，

這時就要好好的和家屬溝通，因為這可能

是病人本身有無機會行使『自主權』的轉

捩點，要教育家屬給病人選擇臨終的照顧

方式，不管是要積極爭取延長生命，或選

擇安寧照護，由病人自己決定，如此也可

以減輕家屬之間對於病患治療意見不合的

麻煩。與其避談死亡，不如全體人員一起

正向的面對，取得醫療共識。

預立醫囑

由於上述所述的狀況，因此在台灣

的末期病人臨終時，其醫療自主權普遍受

到忽略，所以預立醫囑就相當的重要，可

以藉由臨床醫師的推廣，及早使人們正向

的面對臨終議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

維生醫療』(DNR)便是其中一項，提早介

紹預立醫囑的概念給病患及家屬，讓他們

在面臨危急時刻之前，可以先設想到是否

要急救等等的治療措施。預立醫囑是對於

病患本身的尊重，病患簽署了意願書後，

臨床醫師也要鼓勵病患和他的家屬們做溝

通，讓病患的親人也能充分了解病人意

願，如此能避免病人臨終時，家屬無法接

受病人的選擇。

預立醫囑的推廣，在台灣推行的並

不廣泛，基層醫師為民眾最易接近的醫療

人員，如果由基層醫師來做推廣，成效可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三項推廣的建議：

第一、基層醫師可以向醫治多年的

病患做介紹：由於關係良好，了解病患長

期的身體狀況，不用等待病患得重病再來

說明，可以藉由試探病人對於這個領域了

解多少 (例如：問長期肺病的病人瞭不瞭

解如果嚴重肺炎可能需要插管)，再慢慢

將觀念傳輸給病人 (例如：如果性命危急

時你的兒女可能很難幫你做決定)，如果

病人願意深入了解，便可以將預立醫囑的

方式給病患知道，並協助完成預立醫囑的

登入。

第二、邀請有完成預立醫囑的病患

介紹此概念給他們的家人或朋友，如果有

需要也可以向基層醫師諮詢，可以藉由此

種方式將臨終醫療的觀念慢慢傳達給民眾

認知，提升人民對於臨終照護的認知和關

心。

第三、讓預立醫囑的管道更貼近民

眾，在中大型醫院常設有預立醫囑的服務

櫃檯，但民眾更常接近的醫療單位是基層

醫師所在的診所，如能將預立醫囑的宣傳

及介紹普及於各基層醫療單位，並能就近

完成預立醫囑的登入作業，將更有助於推

廣。

推廣預立醫囑並非商業行為，而是

提昇民眾末期臨終照護品質及人民行使

『醫療自主權』的保障，以健康正向的態

度來看待預立醫囑能有助於此制度推廣。



家 庭 醫 業

330 家 庭 醫 學 與 基 層 醫 療   第三十卷  第十一期 

結語

雖然我國安寧緩和條例由建立至今

已有14年的時間，但普遍保守的社會型
態、避談生死仍是一般家庭的習慣，醫療

人員對於安寧緩和醫療的重視程度也是有

待提升，第一線面對民眾的基層醫師為推

廣預立醫囑及提升人民臨終生命品質最佳

執行人員，透過有效的宣導及喚醒人民對

於臨終照護的重視，將有助於提升台灣安

寧緩和醫療的水準，跟上醫療進步的腳

步，使台灣病患身、心、靈都能獲得妥善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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